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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2021年7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7月1日提交了2021年7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说明如下：
1、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2021年7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提交的2021年7月的资金支出计划共计16笔，合计3,954.00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744.00万元，销售费用400 万元，管理费用500万元，财务费用10万元，还开发贷借款1000万元，不可预见费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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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2021年7月资金计划

	编制单位：福州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7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1744.00

	 销售费用 
	400 

	 管理费用 
	500

	 财务费用 
	10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世茂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还开发贷借款
	1000

	不可预见费
	300

	 资金流出小计 
	3,954.00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744.00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款1,704.32万元，设计费用39.68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厦门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总包工程合同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8269.02万元，甲方按工程进度施工产值付款。发包人在办理每一次付款手续前，承包人须向发包人开具与当期已完工并完成对应核算产值或结算产值等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每次按确认产值的70%支付。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1868.62万元，累计产值已达35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工程款557.12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2）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0月份用印的文件《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3030.30万元，委托众立诺贸易（平潭）有限公司提供钢材。截止目前合同已经支付货款1191.33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采购一批钢材，预计支付货款381.7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桩基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公司委托福建恒固建设有限公司承接预应力高强度管桩，水泥搅拌桩，砖渣回填等工程，合同总金额为423.24万元，合同规定：1.桩基每施工20000米，付至已施工工程量造价70%；2.预应力高强度管桩，水泥搅拌桩，砖渣回填每批次付款中支付，付至已施工工程量造价70%；3.验收后，付至已施工工程量造价80%；4.办理完工程结算，付至审核后结算总造价95%；5.3%桩基验收合格后付清，2%工程通过单体验收及建委备案付清。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275.99万元，桩基工程已全部完成并验收，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工程款58.3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4）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文件《基坑支护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634.83万元，由福建闽武长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甲方提供的工程支护施工图纸，完成支护工程。合同规定按月付款，按照各施工进度完工进度款按比列支付工程款，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311.28万元，累计产值已达509.2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工程款180.9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4月用印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福州市长乐区安捷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项目的土石方的开挖，运输及回填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022.29万元，合同规定：1.累计开挖大于3万m³，付当前完成量*单价的70%；2.地下室开挖完成，付累计完成量*单价的80%；3.地下室外墙边坡回填，付当期完成量*单价80%；4.工程竣工验收，付结算造价95%；5.保修期满，付结算造价100%。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147.24万元，累计产值已达980.5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工程款522.02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6）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P1精装修工程》文件，项目公司与深圳文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大东海天玺花园P1精装修工程，合同总价款为406.81万元。合同约定承包人进场施工后每月支付一次，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的75%支付；本工程完工后支付80%，提交结算资料付85%，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工程结算付97%，3%为保证金，质保期24个月，质保期满后，一次性将质保金无息支付给承包方。该合同已支付320.45万元，工程已基本完工，项目公司计划7月支付工程款5.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室内led屏供货及安装合同》文件，项目公司与福州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东海天玺花园P1楼室内led屏供货及安装合同，合同总价款为13.10万元。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付20%；2.全部货到付至60%；3.安装完后，付至总价款97%；4.剩余3%作为质保金,保修期两年，到期按无息结算。该合同已支付7.86万元，合同已基本完成，项目公司计划7月支付工程款4.8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已提供的《天玺花园公共区域精装翻图及架空层吊顶设计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九墨（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天玺花园公共区域精装翻图及架空层吊顶设计合同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7.67万元，合同约定：第一次付费：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支付10%，即17668元； 第二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平面优化设计阶段所有文件并经甲方书面审核确认后支付25%，即44170元；第三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扩初设计阶段所有文件并经甲方书面审核确认后支付25%，即44170元；第四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室内装修施工图纸、物料册、样板等文件并经甲方审核通过满足招标要求，经甲方书面认可后支付30%，即53004元；第五次付费：乙方完成整个工程施工现场配合后支付10%（按实结算）。该合同截止目前一直未支付，该合同已进入第二阶段，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签订合同并支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设计费6.18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9）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份用印的文件《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及样板房软装配饰采购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185.84万元，委托上海恩威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提供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及样板房软装配饰采购施工服务。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付30%；2.软装产品制作完成付至80%；3.货物到场安装完后，建房确认后付至总价款95%；4.剩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期满后支付。截止目前合同已经支付货款140.47万元，该施工已基本结束，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33.3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0） 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支付福州鑫隆达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工程费57.39万元，本工程已完成一部分，本次付款是按合同条款约定付款；支付长乐航城华乐图文店0.20万元，本次晒图已完成。但这2家公司与项目公司签订的合同项目公司暂未提供，无法确认合同金额，需后期跟进。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的合同中7项已经签订合同并已收到，设计费合同1项已签订并收到，1项已收到未签订，剩余的合同项目公司暂未提供，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需根据合同条款及完成产值情况确定是否合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付款需求，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7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7月的销售费用共计400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6月的管理费用共计500万元，包括大东海和世茂双方提取的管理费各225万元及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开发贷还款
 项目公司根据开发贷合同规定，2021年7月20日应按开发贷提款金额的10%还款，项目公司7月20日应归还银行开发贷借款1000万元。
（五）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7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3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三、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7月付款需求，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还未及时收到，后期我司会对合同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该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7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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